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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混合销售行为税务处理分析

马锦军 朱恭平■

2016 年 3 月 23 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全面

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16]36 号），其中

附件 1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第四十条对混合销

售作出定义 :“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，为

混合销售。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

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，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，其他单位

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，按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。本

条所称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

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销售服

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。”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，从 2016 年 5

月 1 日起，统一按 17% 税率计算增值税。而根据原《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有关税

收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3 号）规定，纳

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，按兼营业务税务

处理，分别适用 17% 增值税税率和 3% 营业税率，计算增值税

和营业税，而不按混合销售行为处理。该文件在 2016 年 5 月 1

日后对建筑业劳务征收营业税的规定不再适用。比较两种不

同的税务处理规则，对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

建筑业劳务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分析，

并从完善混合销售税收政策、企业如何应对政策调整两方面

提出建议以供决策参考。

一、案例

甲公司从事门窗产品生产、销售与安装业务，属于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。2016 年 2 月，甲公司与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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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 ： 混合销售；税负；完善政策 ；税务筹划

立一份加工承揽合同，标的物为加工制作住宅楼门窗并负责安

装，工程总价款 2 000 万元。合同明确，甲公司开具门窗增值税

专用发票含税价款 1 696.50 万元、安装费发票 303.50 万元。工

程安装日为 2016 年 5 月 10 日，验收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0 日。

工程验收合格后，乙方按工程价款的 90% 支付，其余 10% 为质

保金，从验收合格日起 1 年后次月一次性支付。假设甲、乙双

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。甲公司为承接该项工程，采购材料及相

关配件成本 1 100 万元（安装业务购进辅料抵扣增值税忽略不

计），均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无其他可抵扣增值税。现按新

旧税收政策分别计算并比较其税负 ( 为便于问题讨论，在计算

税负时不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)。

1. 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3 号规定视同兼营行为

计税。甲公司销售货物应交增值税额 =1 696.50÷1.17×17%-

1 100×17%=59.50（ 万 元 ）；建 筑 安 装 业 务 应 交 营 业 税 额

=303.50×3%=9.11（万元）；综合税负率 =（59.50+9.11）÷2 000

=3.43%。

2. 按财税 [2016]36 号文以混合销售处理。甲公司应交增值

税 =2 000÷1.17×17%-187=103.60（ 万 元 ）；税 负 率 =103.60÷   

2 000=5.18%。

通过计算比较，第二种比第一种税务处理方法多缴税金

34.99 万元（103.60-68.61），增加税负率 1.75%（5.18%-3.43%）。

二、完善混合销售政策的建议及税收筹划思路

新一轮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保证所有行业税负

只减不增，但也存在部分企业因政策调整税负增加的问题。笔

者认为，鉴于现行增值税法两大体系，即原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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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和财税 [2016]36 号文等配套政策，建议

政策制定部门既要考虑新旧税法之间的有机衔接，实现政策平

稳过渡，又要兼顾纳税人税收负担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

自产货物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这一特殊行为，笔者提出如下建

议及筹划思路 ：

1. 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3 号规定视同兼营行

为税务处理，其中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适用 17% 税率计算

增值税。对涉及建筑业服务，结合财税 [2016]36 号文附件 2《营

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七）款规定，

应区分老项目和新项目，即一般纳税人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

供的建筑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。建筑工程老

项目是指 ：（1）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

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建筑工程项目 ；（2）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》的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

月 30 日前的建筑工程项目。对 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承接的新项

目，按一般计税方法，适用 11% 税率计算增值税。 

接上例，该项目于 2016 年 2 月签订合同，适用老项目计

税规则，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。甲公司应交税金 =59.50+303.5

÷1.03×3%=68.34（万元），税负率 =68.34÷2 000=3.42%。与

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3 号文相比降低税负率

0.01%（3.43%-3.42%）。如该项目在 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签订

并完成安装，适用一般计税规则，按兼营行为计算增值税。

甲公司应交税金 = 1 696.50÷1.17×17%+303.5÷1.11×11%-

187=89.58（ 万 元 ）。税 负 率 =89.58÷2 000=4.48%。与 财 税

[2016]36 号文相比降低税负率 0.70%（5.18%-4.48%）。

2. 纳税人应结合工程业务承接方式、建设单位需求等具体

情况积极开展税务筹划。笔者认为，可将业务分拆。如甲公司

从事门窗生产与销售，再成立一家全资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

司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分别适用 17%、11% 税率计算增值

税。按财税 [2016]36 号文附件 2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

项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七）款规定，甲公司销售门窗给乙公司，

丙公司为乙公司提供的是甲供工程建筑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简

易计税方法，按 3% 征收率计税。其税负率与上述分析的兼营

（旧）业务相同。应注意的是，丙公司如选择简易方法计税，乙

公司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，并要求丙公司开具 11% 税率的专

用发票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双方会就价款谈判。假设 2016 年 5 月，

丙公司与乙公司订立建筑工程安装合同，原拟定开具 3% 征收

率专用发票门窗含税价款为 A 万元。乙公司对取得下列两种不

同发票进行税负测算 ：

一是丙公司开具征收率 3%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乙公司可

抵扣进项税，则减少现金流出 =A÷1.03×3%=2.91%A，计入成

本费用金额 =A-2.91%A=97.09%A，可税前扣除减少企业所得

税现金流出金额 =97.09%A×25%=24.27%A。乙公司合计现金

流出金额 =A-2.91%A -24.27%A=0.7282A。

二是丙公司开具 11% 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，设调增工

程价款金额为 X，调整后工程价款为 A+X，乙公司可抵扣进项

税额，则减少现金流出 =（A+X）÷1.11×11%=（A+X）9.91%，

计入开发产品成本金额 =（A+X）×（1-9.91%）=（A+X)90.09%，

可税前扣除减少企业所得税现金流出金额 =90.09%（A+X）

×25%=（A+X）22.52%。乙公司合计现金流出金额 =（A+X）-

（A+X）9.91%-（A+X）22.52%=0.6757（A+X）。

假设乙公司取得 3% 征收率专用发票与取得 11% 税率专

用发票现金流出金额相等，则 0.7282A=0.6757（A+X），解得

X=7.77%A。也就是说，工程价款增幅 7.77%，乙公司接受开具

11% 税率专用发票与接受 3% 征收率专用发票的现金流出金额

相等，丙公司现金流入金额也相等，双方均可接受。

在对上述业务分拆时，要充分考虑其适用条件。实务中，

有的企业通过招投标市场取得工程项目，建设方与中标单位往

往以“一揽子价格”的一票结算模式，即销售货物与建筑安装

服务均要求与同一家单位结算，如以这种方式承接且业务量较

多，不宜采用业务分拆模式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江苏省扬州市国家税务局

江苏税联信税务师事务所扬州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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